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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历城区地方水利建

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历城政发〔2012〕15 号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

经区政府研究，现将《历城区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

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

2012 年 12 月 28 日

历城区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水利建设，提高防洪减灾和水资源配置能力，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济南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济政发[2011]31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主要用于地方

水利工程建设和重点水利防护工程治理，并与省、市共同负担跨

流域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第三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财

政、审计部门和上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主要通过以下方面筹集：

（一）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含专项收入，剔除

教育收费、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等)收入中提取 3%。

（二）对本区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

下简称“三税”)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按照“三税”实

际缴纳额的 1%征收；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免抵的增值税额，

按规定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三）从中央对地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返还和转移支付

资金中提取 3%。

（四）从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中提取 15%。

第五条 按“三税”实际缴纳额 1%征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

金由地方税务部门负责代收，统一使用税务部门的税收票证，作

为征缴凭证。

第六条 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所需征管经

费，由财政部门通过预算安排，不得从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中提取

或列支。

第七条 地方税务部门征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就地缴入

区级国库，年终按照分成比例通过财政体制进行结算。分成比例

按《济南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条 每月终了后 10 日内，税务部门在与人民银行国库

部门对账后，将代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情况，抄送财政部门和水

利部门。

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提取的地方水利建

设基金，按照入库级次，由财政部门划转。

从中央对地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返还及转移支付资金

中提取，以及从城市维护建设税中提取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由

财政部门按现行预算管理制度足额计提。

第九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专项用于：

（一）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包括前期工作)；

（二）河流湖泊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应急度汛；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土流失防治、水系生

态保护及水文监测设施建设；

（四）农村饮水安全、灌区节水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

（五）地方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更新改造和运行管理；

（六）水利科技和水利信息建设；

（七）经市、区政府批准的与重大水利项目相关的其他支出。

第十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方面的开支。

第十一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专款专用，年终余额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

水务局、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根据水利建设规划，于每年底编

制次年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预算，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预算和基

金实际征收入库情况拨付资金。其中，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用于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要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水务局、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根据上一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预算执行情况，编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决算，报财政部门审核。

第十二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03

类“非税收入”01 款“政府性基金收入”38 项“地方水利建设

基金收入”，收入科目编码为 103013801—103013802。

财政部门拨付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列政府基金预算支出 213

类“农林水事务”64 款“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对应的 01-99

项级科目，支出科目编码为 2136401-2136499。

第十三条 政府负责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

工作的领导。水务、发改、财政、地税、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各

负其责，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做好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征收

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要加强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支预算管

理，健全管理制度，积极组织收入，科学、合理安排支出，加快

预算执行进度，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五条 发改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水利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水务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项目的管理，科

学规划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项目，同时，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

征管环境。

第十七条 地方税务部门要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将应代收

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及时足额征缴入库。

第十八条 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

集、拨付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擅自减征、缓征、免征，以

及侵占、截留、挪用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单位或个人，应依法依

纪予以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